
桃園市 114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 

鑑定作業實施計畫 
114年 9月 5日桃教特字第 1140081756號函核備 

壹、 依據 

一、 特殊教育法。 

二、 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 

三、 桃園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設置辦法。 

貳、 目的 

一、 辦理桃園市內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工作。 

二、 維護學生受教權，落實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評量與鑑定工作，期使身心障礙學

生獲得適切教育服務。 

參、 實施對象 

具高級中等學校在學(籍)身分，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 持有縣市鑑輔會證明/持有身心障礙證明且具有特殊教育需求者。 

二、 疑似身心障礙學生（含新增個案）。 

肆、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二、 承辦單位:桃園市身心障礙學生職業轉銜與輔導服務中心(以下簡稱職輔中

心)(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一） 成員：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稱鑑輔會)下設之高級中

等學校鑑定小組委員會(簡稱鑑定小組委員會)委員 23 名、召集人 1 名、

執行秘書 1名、業務承辦人 1 名以及本市所屬高級中等學校特教業務承辦

人與鑑定評估人員。 

1. 鑑定小組委員： 

（1） 聘請學者專家、教育行政人員、學校行政人員、特殊教育相關專業

人員、教師及特殊教育學生家長團體代表。 

（2） 本小組委員中，教育行政人員及學校行政人員代表人數合計不得超

過半數，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3） 委員任期一年，期滿得續聘之。委員於任期內因故出缺時，得依其

專業領域補聘(派)之，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機關代表委員



應隨其本職進退。 

2. 召集人：由中心學校校長兼任，負責督導統籌鑑定工作計畫事宜。 

3. 執行秘書：中心召集人兼任，負責推動規劃鑑定工作計畫。 

4. 業務承辦人：由中心鑑定組副召集人負責執行本市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

礙學生鑑定工作及相關人員之績效考核。 

5. 本市所屬高級中等學校特教業務承辦人：辦理校內特殊教育學生申請鑑

定行政業務。 

6. 鑑定評估人員：辦理申請身心障礙鑑定之學生身心特質及特殊需求評估

等相關事宜。 

（二） 任務： 

1. 辦理鑑定業務說明會。 

2. 安排鑑定評估人員進行施測及相關資料蒐集。 

3. 辦理鑑定作業複閱、初判及審查會議。 

4. 邀請本市鑑輔會委員、學者專家、相關專業人員、身心障礙家長團體協

助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工作。 

5. 召開鑑定小組委員會議，審議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及相關需求。 

6. 彙整並督導各校建立身心障礙學生鑑定資料檔案。 

7. 提供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工作相關諮詢服務。 

伍、 申請方式 

一、 學校應主動或依申請發掘具特殊教育需求之學生，經成年學生、學生之法定

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同意，並徵詢未成年學生意見後，由教師協助或依其他

法定方式提出申請，經由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評估後送交職輔中心辦理

鑑定審查事宜。 

二、 為保障身心障礙學生權益，若經各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評估後，學生確有

接受鑑輔會鑑定之需求，但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不同意進行鑑定

時，學校應主動通報教育局，教育局必要時得要求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

照顧者配合鑑定及接受特殊教育相關服務。 

陸、 實施流程 

身心障礙學生鑑定作業流程如附件一所示。 

  



柒、 鑑定結果 

一、 通過鑑定後，確認具有特殊教育需求之身心障礙學生身分者，由桃園市特殊教

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核發證明，並請學校端協助提供相關輔導。 

二、 若未通過鑑定確認身心障礙學生身份，但尚需觀察且仍有特教服務需求者，學

校應為其擬定疑似生服務計畫，持續提供所需之教學及輔導等服務，該生得於

一學期後再重新申請鑑定。 

三、 疑似生之效期係以一學年為原則，到期前學校應徵詢成年學生、學生之法定代

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意願後，協助提出重新鑑定申請。 

四、 收到鑑定結果通知書後，倘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對鑑定結果有疑義，

得依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申訴服務辦法第 5 條規定，應自通知送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檢附「桃園市特殊教育學生申訴評議會申訴書」，向桃園市政府教育

局提起申訴。 

捌、 實施經費：本案所需經費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相關經費補助款項下支應。 

玖、 差假 

一、 各校業務承辦人、教師、鑑定評估人員或鑑輔會工作人員參加鑑定作業會議、

送件、陳述意見會議、高級中等學校鑑定小組委員會議，請准予公（差）假登

記前往。 

二、 假日參加之市府所屬學校教師及相關工作人員，請依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10年

2月 22日府教中字第 1100040545 號函中敘明「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例

假日公差處理方式」辦理；其他單位參加人員，請所屬單位惠予公（差）假登

記。 

壹拾、 附則 

一、 學生申請鑑定時，學校端應和成年學生、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充分

溝通，並針對學生之實際學習表現與需求，使其瞭解可能所屬特教類型及特教

服務。 

二、 學校端需主動協助學生填寫申請所需相關表件及提供校內實施之相關教學與

輔導紀錄等資料。 

三、 若身心障礙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或原就讀學校對初步鑑定結果有

疑義，可提出「陳述意見」申請，該生所屬之鑑定評估人員、個案管理員、導

師及原就讀學校行政代表人員等應陪同參與。 

  



四、 依據特殊教育法第 46條第 1項，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主管機關及學校對

於身心障礙及處於離島、偏遠地區、或因經濟、文化或族群致需要協助之資賦

優異學生，應加強鑑定與輔導，並視需要調整評量項目、工具及程序。本市高

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具雙重特教服務需求且未曾接受鑑輔會鑑定者，請學

校視學生需求及狀況，實施特殊教育鑑定及評量。 

壹拾壹、 督導考核 

一、 承辦單位應依本計畫執行工作，並自行實施績效檢核。 

二、 承辦單位應將年度執行情形及成果陳報本市教育局核備。 

三、 本計畫各項補助款應專款專用，不得移作他用。 

壹拾貳、 辦理本計畫有功人員，視其辦理績效，依相關獎勵規定辦理。本計畫報請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審查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若有需要，請
輔導室持續追
蹤輔導 

 

 
 

 

 

 

 

 

 
 
 

 
 

 

  

 

 

 

附件一 

114學年度桃園市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鑑定作業流程 

不符合 

持有縣(市)鑑輔會鑑定
證明或持有身心障礙證
明且有特殊教育需求者 

具特殊教育需求之學生 

原就讀學校進行提報，成年學生、學生法定代理人或

實際照顧者同意並於「鑑定申請表暨同意書」簽名 

各校指派鑑定評估人員進行個案評估及相關資料蒐集，必要時需一併完成
鑑定提報個案鑑定評估報告 

符合

是 
鑑定評估人員複閱及初判(個案提報資料審查) 

分組審查會議(書面審查) 

 

鑑定小組委員會議複審並由教育局函知各校初步鑑定結果 

成年學生、學生之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

照顧者依法向教育

局提出申訴 

特教生 疑似生 非特教生 

由學校持續提供支持與輔
導，個案得於一學期後再
申請重新鑑定，學校應於
一年後主動協助個案再提
出鑑定申請 

受理陳述意見申請，召開會議審查 

 

無異議 

有異議 

校內持續 

一般教育三級輔導 

核發鑑定證明
及提供特教相
關服務。 

1.送交桃園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備查 

2.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發鑑定結果通知書及鑑定證明書 

鑑定小組委員會複審陳述意見審查結果 

無異議 

有異議 

學校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評估個案是否符合申請資格 

學校彙整學生提報資料及申請表件送職輔中心彙辦 

成年學生、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接獲初步鑑定結果 

成年學生、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接獲鑑定結果 


